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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理工教〔2023〕1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荆楚理工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
目标达成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荆楚理工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评价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荆楚理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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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楚理工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
达成评价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全面落实“学生为中心，产出导向，持续改进”工程教育

核心理念，确保我校本科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    

    一、评价机构 

    人才培养目标达成评价在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进行。

学院成立人才培养目标达成评价工作小组，组长由学院院长担

任，成员包括学院相关领导、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、各系（教研

室）主任、专业负责人、学生辅导员和 2-3名企业、行业专家。 

    二、评价周期 

    各专业应每 3年对毕业 5年左右的学生进行培养目标达成情

况的评价。 

    三、评价依据 

    （一）毕业生调查问卷及分析报告。包括毕业生对培养目标

的认可程度、个人发展现状及其他建议和意见。 

    （二）用人单位调查问卷及分析报告。包括用人单位对毕业

生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的认可程度和其他意见和建议。 

    （三）其它校外利益方的调查反馈意见。如实习实践单位、

学生家长、返校校友的调查反馈意见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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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评价流程 

    （一）毕业 5年左右的毕业生、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方反馈

评价调查结果。 

    （二）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组织学生工作办公室相关

人员对调研结果进行统计分析。 

（三）评价工作小组依据各利益方调查反馈的结果、意见和

建议对各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

议，形成评价报告并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。 

具体评价流程如下图所示。 

 

 

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流程图 

     

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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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价方法 

    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办法对人才培养目标达

成情况进行评价。 

    （一）定量评价 

毕业生外部评价工作小组统筹负责该项工作，根据培养目标

所要求的各项能力指标制定毕业生、用人单位及实习实践基地等

问卷，并有范围有针对性的发放、收集汇总、分析统计，编写定

量分析报告，进行达成性评价。 

    （二）定性评价 

    对于毕业 5 年左右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状况评价，通过综合第

三方调查机构评价、各类座谈会以及走访用人单位等收集到的信

息对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进行定性评价。 

    六、评价结果及应用 

    综合定量及定性评价结果，形成评价报告。 

评价结果应被直接应用于专业毕业要求的修订，进而指导专

业课程设置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的持续改进。 

    各学院应根据评价报告及整改意见，召集专业全体教师进行

研讨，提出整改方案和措施，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

后开展毕业要求的修订工作。 

    七、资料保存 

培养目标达成评价的原始资料和记录由学院安排专人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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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存，留存期限不少于 5年。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此前学校有关规定与此办法不符

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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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楚理工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 年 4月 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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